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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7/2021_2022__EF_BC_BB_

E5_86_85_E8_92_99_E5_c48_237072.htm 关于2007年全区高级

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试点工作的通知 内财会[2007]472号各盟

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局、人事局，自治区各委、办、厅、局

，直属各企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 为加强会计专业技术人

才队伍建设，科学、客观、公正地评价选拔高级会计人才，

在总结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试点工作的基础上，人事部

、财政部研究决定，自2007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高级会计

师考评结合工作。根据人事部、财政部（国人厅发〔2007

〕50号）《关于2007年度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工作有关

问题的通知》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现将2007年自治区高级

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试点有关工作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组织管理工作 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工作由人事部、

财政部共同负责统一组织和领导。负责确定考试科目、制定

考试大纲并确定考试合格标准，对阅卷工作进行指导、监督

和检查。财政部负责组织专家命题，人事部负责组织专家审

定试题。 自治区财政厅和人事厅共同负责全区高级会计师资

格考评结合工作的组织实施。自治区财政厅具体负责考试评

审的组织工作。 各盟市、计划单列市财政、人事部门共同组

织本地区会计专业高级技术资格考试报名的资格审查、上报

及评审材料的审核上报工作。 二、考试申报范围 凡遵守《中

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和敬业精神，符合《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试

行办法》规定的条件，在自治区范围内各类企事业单位及其



他社会组织从事会计工作且持有经财政部门注册登记的会计

从业资格证书的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均可参加会计专业高级技

术资格考试。 三、考试工作安排及要求 （一）考试报名工作

由盟市级以上财政部门负责组织。 各盟市财政部门负责组织

实施本地区的考试报名及报名资料的统计上报工作。 自治区

财政厅负责自治区本级考试报名工作及全区考试报名资料的

统计汇总及上报工作。 （二）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报名时间

定于2007年6月18日至6月30日进行。逾期不再受理。 （三）

申请参加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的人员，必须符合《内蒙古自

治区高级会计师考评试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会计工作年限

、学历年限和中级会计师资格年限的计算时间截止到2006年

底。 （四）考试科目为《高级会计实务》。考试时间为210分

钟，采取开卷笔答的方式进行。主要考核应试者运用会计、

财务、税收等相关的理论知识、政策法规，分析、判断、处

理会计业务的能力和解决会计工作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 （

五）考试日期为2007年9月2日（星期日），考试时间为上午8

：30-12：00.考点将设在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的大、中专院

校或高考定点学校。 （六）对参加考试并达到国家合格标准

的人员，由全国会计考办核发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

证，该证在全国范围内3年有效。 自治区财政厅、人事厅将

根据我区高级会计师考试的实际情况，在全国会计考办确定

的使用标准范围内，确定我区当年评审有效的使用合格标准

，并报全国会计考办备案。 （七）报考人员报名资料包括：

由报考人员填写、所在单位考核签章的《内蒙古自治区高级

会计师资格考试报名表》（见附件1），本人学历证书、中级

会计师证书、居民身份证等原件与复印件和近期同一底片的1



寸免冠照片3张。 （八）考生个人报名资料经当地财政部门

会计管理机构初审合格签章后，财政部门要将所有考生的考

试报名表、会计从业人员资格信息表、学历证书及会计师资

格证书复印件和报名汇总表（见附件2）连同报名人员信息盘

一并于7月4日前统一报自治区财政厅。 （九）请各地财政部

门做好组织考试用书征订、报名工作，及时将有关信息情况

反馈自治区财政厅。 四、评审工作安排及要求 参加全国高级

会计师考试取得成绩合格证的考生且符合《内蒙古自治区高

级会计师资格考评试行办法》规定条件的人员方可参加高级

会计师资格评审，按照自治区人事厅内人发〔2007〕65号文

件 “关于印发《2007年全区职称改革工作安排》的通知”和

《内蒙古自治区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试行办法》中规定的要求

进行申报。 （一）申报材料要求 经过单位和主管部门对申报

人员的评审材料进行公示无异议后，方可上报评审材料，在

报送评审材料时，要将经过公示的文件附上。申报材料需按

以下要求报送： 1、《申报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申请表》（

见附3）一式二份。 2、《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

不得复印）。 3、《专业技术资格送审材料目录单》一份。 4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送审表》（一份原件，十五份复印件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